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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

财 政 局 文 件
湛开财资〔2024〕53号

转发湛江市财政局关于推行政府采购供应商

资格条件“承诺+信用管理”有关事项的通知

区直各单位、镇（街道）：

为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，推进政府采购领域信用体系建

设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现将《湛江市财政局关于推行政府采购

供应商资格条件“承诺+信用管理”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湛财采

〔2024〕48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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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

2024年12月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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湛江经开区财政局办公室 2024年 12月 27日印发

校对：郑可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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